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
管理〔2015〕11号


培训办班及创收资金管理办法
（试行稿）

社会服务是高等院校的主要职能之一，为充分发挥学院资源优势，依法开展多种形式的办学及对外服务，进一步规范各类办班管理，严格创收资金管理，增强分配公平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 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保证学院正常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的前提下，鼓励各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创收活动。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创收是指利用现有教育资源，开展学生培训（各类考工、考级和职业技能鉴定等）、社会服务以及专项培训等途径取得的，由学校按相应比例进行划拨的所得收入。

第三条  创收活动由管理学院综合办归口管理。组织创收活动必须严格成本核算，合理利用学院资源，提高经济效益，注重社会效益。
第二章 培训办班管理办法

第四条  凡利用学校资源进行创收活动的，必须按规定填写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各类办班报审表》，并报管理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审批。经报批同意后，方可办班。

第五条  各系负责专业学生培训（各类考工、考级和职业技能鉴定等）各类办班的宣传动员、报名组班、师资协调、培务运行及资料存档等工作；综合办负责办班报审、信息发布、教学场所协调、质量监督、经费管理及信息汇总等工作。

第六条  社会服务及专项培训实施项目化管理，项目负责人原则上由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专任教师担任。
第七条  凡与行（企）业合作开展员工培训、社会服务等创收活动的，必须签署合同，作为办班申报的必然材料。

第八条  所有教职工要从学院大局出发，服从安排，积极参与创收工作。

第三章  资金管理办法

第九条  创收收入应及时上交财务处，由财务处按规定比例进行分配核算。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隐瞒、截留、私分和挪用各种收入，对隐瞒不报、截留、私分、挪用各种收入的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要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 经学校统一划拨的创收收入，按学校相关文件要求一次性计提相应比例资金用作学院发展基金。
第十一条  培训资金发放标准按如下方案执行。

（一）学生培训（各类考工、考级和职业技能鉴定等）培训教师原则上由具有中级职称（或硕士学位）及以上骨干教师担任。课时费发放标准原则上按教授100元/学时、副教授80元/学时、讲师60元/学时的标准执行。授课班级人数系数：40人以下为1.0；每增加1人加0.01。
（二）专家讲座酬金原则上按副高300元/课时、正高500元/课时（知名专家可适当上浮）的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费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费用的20%。

第十二条  鼓励教职工积极开拓创收渠道及项目。凡是负责联系成功的（学院领导除外），一次性计提创收资金总额的5%作为个人奖金。
第十三条  创收经费主要用于职工奖励、职工福利以及日常办公等支出，具体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 附  则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如与学校相关规定冲突的，以学校相关规定为准。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管理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二○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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